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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告知說明書說明國立政治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之使用目的、處理、利用與保

存期限，同時告知個人資料所能行使之權利。 

一、本校蒐集個人資料之範圍： 
 

(一)本校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(二)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個人基本資料、聯絡方法、健康檢查紀錄及身心 

健康風險評估等資料。 
 

二、本校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及處理利用期限： 
 

(一)為保障本校教職員工健康與安全，瞭解健康狀況並預防職業災害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、

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相關規定。 

(二)一般體格(健康)檢查其結果應依所定格式紀錄，檢查紀錄至少保存七年。 
 

(三)特殊體格(健康)檢查結果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格式紀錄，檢查紀錄至少保存十年。

(四)從事下列作業有游離輻射、粉塵、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、聯苯胺及其鹽類、鉢及其化合 

物、氯化烯、苯、鉻酸與其鹽類、砷及其化合物、鎳及其化合物、1,3-丁二烯、甲醛、銦

及其化合物、石綿之各項特殊體格(健康)檢查紀錄，應至少保存三十年。 

三、個人資料行使權利： 
 

離職員工要求提供其健康檢查有關資料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但過保存期限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個人資料之保密： 

個人資料受到本校之保護及規範。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 

抗力所致者，致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、遭其他侵害者，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、信

函、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，擇適當方式通知個資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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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同意提供民國 年於 醫療院所健康檢查報告給本校環境保護與 
 

職業安全組，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作為勞工健檢管理及個案追蹤服務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

妥善保存個人隱私。 

 

 

 

 

 立同意書人： 簽章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 

 
 

請您務必完成以下三份問卷，以利教職員工身

心健康風險評估措施，謝謝！ 

□已完成。 
 

□未完成， 說明

原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後 續 環 安 組 護 理 師 將 與 您 聯 繫 ) 

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 
 
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mX98K 

過勞量表 

心理健康量表 

 

https://reurl.cc/VMboQY 

https://reurl.cc/Kl1oqn 


